




主验收；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过后3个

月内，向我部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。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

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。

联系人：张春亮 电话：010-63204575

附件：关于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

施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评审意见的报告

（沙棘方案〔2021〕1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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